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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度泰安市政府委托高等院校 

培养师范生面试等事项公告 
 

根据《山东省教育厅等 4 部门关于印发市级政府委托高

等院校培养师范生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鲁教师字〔2019〕

7 号）要求，报省教育厅等部门批准，我市试点开展市政府

委托高等院校培养师范生工作，旨在建立市政府委托高等院

校培养师范生，师范毕业生定向回我市任教制度，选拔推荐

品学兼优、宜教乐教的优秀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师范专

业，形成政府、高等院校、中小学“三位一体”协同培育优

秀教师工作机制，提高我市师资补充源头质量，提升教师队

伍整体素质。为做好试点工作，现将 2019 年度泰安市政府

委托高等院校培养师范生面试等事项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申报条件 

申请报考泰安市政府委托高等院校培养师范生并参加

面试的学生需具备如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热爱教育事业，思想品德好，学业水平高，参加

了 2019 年夏季高考且高考成绩不低于我省首次划定的本科

普通批录取控制分数线（体育类本科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、

艺术类本科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）的山东省内应届普通高中

毕业生。（学生可先申报，如成绩达不到要求，不能进入面

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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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具备普通高考报考条件和认定教师资格身体条件。 

（三）本人承诺进入委托培养高校学成毕业被聘用后，

服从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安排和管理，履约任教服务期不少

于 6 年。 

二、报名推荐 

（一）网上报名。高中学校做好市政府委托高等院校培

养师范生政策宣传工作，动员指导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自愿

报考。报名时间为 6月 17日上午 8:00—6月 20日下午 6:00。 

报名学生登录泰安市委托培养师范生报考平台

（http://60.208.23.54/ta/index.html）完成注册报名，

同时打印《泰安市委托培养师范生申请表》（一式三份），

并于 6 月 21 日中午 12:00 前将其交至高中毕业学校。报名

后请随时关注报考平台上的推荐审核结果和市教育局网站

（http://jyj.taian.gov.cn）上的面试通知等信息。 

（二）推荐审核。高中学校组织班主任、级部主任、校

长等对提出申请的学生在校期间的操行表现进行评价，从品

德修养、性格品行、行为习惯等方面进行推荐审核，形成评

价及推荐意见，填写在《泰安市委托培养师范生申请表》中

相应栏目中，并签字、盖章。同时，泰安市高中学校在泰安

市委托培养师范生报考平台上对本校学生“是否通过推荐”

进行操作，通过推荐的学生方可进入面试环节。 

外地市高中学校推荐审核通过后，通知考生将申请表领

回（一式两份），于 6 月 22 日中午 12:00 前由考生拍照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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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至报考平台，待平台审核通过后，及时打印准考证，持申

请表（一式两份）按准考证上的要求准时到指定地点进行现

场确认、参加面试。 

我市高中学校推荐审核完毕后，于 6 月 22日中午 12:00

前将审核同意进入面试学生的《泰安市委托培养师范生申请

表》（一式两份）统一报送到本县市区教育和体育局人事科

或教师工作科，市直高中报送至泰山区教育和体育局人事科。 

（三）打印准考证。6 月下旬省招生考试院公布高考成

绩后，高考成绩不低于我省首次划定的本科普通批录取控制

分数线（体育类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、艺术类文化录取控制

分数线）且通过学校推荐审核的学生需从报考平台上打印面

试准考证。 

三、面试安排 

（一）面试时间为 6 月 26日，请于 6 月 26日前登录报

考平台打印准考证，按准考证上的要求准时到指定地点进行

现场确认、参加面试。面试通知及安排在市教育局网站公布。 

（二）面试侧重考核学生成长为一名中小学教师所必须

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发展潜力。面试结论为“通过”或“不通

过”。面试结果在市教育局网站公布。 

（三）市教育局统筹安排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对本辖区

进入面试的学生（泰山区负责对市直高中进入面试的学生）

和报考我市委托培养计划的外地市学生进行面试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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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招生录取。市政府委托高等院校培养师范生实行

提前批次录取。通过面试的学生在相关高校及专业范围内自

主填报志愿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根据其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按

规定比例进行投档，由培养学校择优录取。 

（二）联合培养。市、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协同培

养高校制定协同培养方案，加强对委托培养师范生专业能力

的培养，强化师德养成教育，提高实践教学能力。市教育局

统筹安排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接收委托培养学生在我

市教育实践工作，为委托培养师范生提供优质教育实践基地

（校），选派优秀教师进行指导。 

委托培养师范生报考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经市教育局同

意并签署协议的可保留委托培养身份至完成研究生学业。 

（三）就业上岗。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、市教育局统筹协调县市区相关部门按照事业单位新进人

员实行公开招聘制度的要求，综合考虑委托培养师范生在校

期间的品德、学业及能力等表现，组织用人单位与委托培养

师范生在需求岗位范围内进行双向选择，确保符合入职条件

的委托培养师范生均有编有岗。被聘用的委托培养师范生服

务期限不少于 6年。对公办幼儿园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管

理的县市区，在人员控制总量内安排学前教育专业委托培养

师范生教师岗位。委托培养师范生就业上岗实施方案另行制

定发布。 

（四）取消委托培养资格的情形。委托培养师范生在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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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期间因触犯刑律或违反校纪被开除学籍，或者自动放弃

所在学校学籍，或者未按时完成规定的教育教学计划、未达

到培养方案要求，而无法取得相应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；

除特殊原因办理休学无法正常毕业等情形以外，毕业时未取

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的；毕业后未按时到我市报到，或未到

我市需求岗位范围内任教的，取消其委托培养资格，不再安

排就业。 

 

附件：1.泰安市委托培养师范生申请表 

2.2019 年泰安市委托培养师范生招生计划 

3.报考咨询电话 

 

 

泰安市教育局      

2019 年 6月 14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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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泰安市委托培养师范生申请表 

姓名  
性

别 
 

出生 

年月 
 

2寸彩色 

免冠照片 

毕业高

中学校 
 

学校所

在地 

     市    县

（市、区） 

身份 

证号 
 

高考准

考证号 
 

联系 

电话 

手机号 1： 

手机号 2： 

学生 

承诺 

我自愿申请报考委托培养师范生，遵守相关政策规定。

如被委托培养高校录取，承诺在学成毕业被聘用后，服从

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安排和管理，履约服务年限不少于 6

年。 

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 日   

班主任、

级部主

任评价

及推荐

意见 

 

 

 

 

班主任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级部主任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  年  月   日     

学校推

荐意见 

 

 

（公章）       校长签字： 

年  月   日       

面试 

结论 

 

 

 （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公章）   

年  月   日 

 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学生高中毕业学校、教育行政部门各留一

份，一份存入学生个人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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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19 年泰安市委托培养师范生招生计划 

学校 专业 计划数 

山东师范大学 

 

思想政治教育 8 

汉语言文学 10 

数学与应用数学 20 

英语 9 

物理学 7 

化学 7 

地理科学 8 

生物科学 6 

历史学 7 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 

体育教育 5 

音乐学 5 

美术学 7 

合计 104 

曲阜师范大学 

 

思想政治教育 8 

汉语言文学 20 

数学与应用数学 15 

英语 9 

物理学 7 

化学 6 

地理科学 8 

生物科学 6 

历史学 7 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

教育技术学 2 

体育教育 5 

音乐学 5 

美术学 6 

合计 108 

聊城大学 

 

思想政治教育 5 

汉语言文学 6 

数学与应用数学 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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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语 5 

物理学 4 

化学 4 

地理科学 4 

生物科学 3 

历史学 3 

体育教育 3 

音乐学 2 

美术学 3 

舞蹈学 6 

合计 58 

泰山学院 

 

思想政治教育 4 

汉语言文学 11 

数学与应用数学 11 

英语 4 

地理科学 7 

心理健康教育 4 

体育教育 3 

小学教育 6 

合计 50 

总计 3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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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

报考咨询电话 
 

泰安市教育局         0538-6991878 

泰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  0538-6276089 

岱岳区教育和体育局   0538-8566509 

新泰市教育和体育局   0538-7224687 

肥城市教育和体育局   0538-3219119 

宁阳县教育和体育局   0538-5688265 

东平县教育和体育局   0538-2092612 

泰安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0538-8937086 

报考平台技术支持电话 0531-88873753 


